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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財政部就申請退還⼟地增值稅要件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⼟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所定「⾃⽤住宅⽤地」，

依同法第九條規定，係指「為⼟地所有權⼈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

於該地辦竣⼾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⽤之住宅⽤地」，並未

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認定之標

準。財政部中華⺠國七⼗三年⼗⼆⽉⼆⼗七⽇台財稅第六五六三

四號函謂：「⼟地所有權⼈出售⾃⽤住宅⽤地，於⼆年內重購⼟

地者，除⾃完成移轉登記之⽇起，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，並

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，始准依⼟

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退還已納⼟地增值稅」，

其以「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」為申

請退稅之要件部分，係增加⼟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所

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不予援⽤。

1

理由書 　　依⼟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⼟地所有權⼈於

其⾃⽤住宅⽤地出售或被徵收後，⾃完成移轉登記或領取補償地

價之⽇起，⼆年內另⾏購買都市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

⼟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，仍作⾃⽤住宅⽤地者，其新購⼟地地價

超過原出售⼟地地價或補償地價，扣除繳納⼟地增值稅後之餘

額，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⼟地增值稅額內，退還其不

⾜⽀付新購⼟地地價之數額。⼜同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前項規定⼟

地所有權⼈於先購買⼟地後，⾃完成移轉登記之⽇起⼆年內，始

⾏出售⼟地或⼟地始被徵收者，準⽤之。」第三項規定：「第⼀

項第⼀款及第⼆項規定，於⼟地出售前⼀年內，曾供營業使⽤或

出租者，不適⽤之。」明定納稅義務⼈於符合上述法定要件下，

得依法申請退還⼟地增值稅。

　　財政部七⼗三年⼗⼆⽉⼆⼗七⽇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

謂：「⼟地所有權⼈出售⾃⽤住宅⽤地，於⼆年內重購⾃⽤住宅

⽤地，除⾃完成移轉登記之⽇起，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；並

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，始准依⼟

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退還其已納之⼟地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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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。」將⼟地所有權⼈重購之⼟地，是否業經核准依⾃⽤住宅⽤

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作為准否退還⼟地增值稅要件之⼀。惟按⼟

地稅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稱「⾃⽤住宅⽤地」，依同法

第九條規定，係指「為⼟地所有權⼈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

辦竣⼾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⽤之住宅⽤地」⽽⾔。⼟地所

有權⼈就重購⼟地是否依法申請按⾃⽤住宅⽤地優惠稅率繳納地

價稅，乃⼟地所有權⼈可得⾏使之權利，⼟地所有權⼈重購⾃⽤

住宅⽤地，已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

固可於⼟地所有權⼈申請退還⼟地增值稅時，作為稽徵機關審核

是否屬於⾃⽤住宅⽤地之參考依據。對於應否退稅發⽣疑義時，

稽徵機關仍應查明實際有無出租或營業情形，⼟地所有權⼈亦得

證明該⼟地確供⾃⽤住宅之⽤，尚不能因未依法申請准按⾃⽤住

宅⽤地優惠稅率繳納地價稅，遽認該⼟地有出租或供營業使⽤之

情事。是上開財政部函，以「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⾃⽤住宅⽤地

稅率課徵地價稅」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，增加⼟地稅法第三⼗

五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

義，其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⽤。⾄本件據以聲請

之案件，是否符合退稅要件，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

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予以判斷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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